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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請當局提交搬遷西貢污水處理廠和填海計劃的進度報告」 

 

土木工程拓展署已於2014年11月展開相連搬遷西貢污水處理廠的初步綜

合填海發展研究。有關的技術性研究正在進行中。顧問公司正在制定初步

發展大綱草圖，評估擬議有關搬遷西貢污水處理廠後所騰出的土地、填海

及重新規劃周邊用地的綜合發展計劃的初步技術可行性，並與其他相關部

門協調相關基建的發展步伐。 

 

另一方面，渠務署在2014年8月展開了搬遷西貢污水處理廠往岩洞的可行

性研究，在2015年中進行了公眾諮詢，並且已大致完成有關的概括技術評

估，初步結論此搬遷計劃在技術上可行。由於此搬遷計劃所釋放的土地需

配合填海計劃及附近土地的未來發展作整體規劃，渠務署仍在檢視搬遷計

劃的具體實施安排及時間表，暫時未有定案，並會繼續配合土木工程拓展

署的綜合發展計劃的研究。 

 

由於綜合發展計劃的未來新增人口將增加西貢公路的交通負荷，因此發展

計劃須與西貢公路第二期改善工程的項目推展相互協調。據悉，路政署於

2020年1月按《道路(工程、使用及補償)條例》(第370章)為上述工程進行

刊憲，目前正處理所收到的意見。土木工程拓展署及渠務署會密切留意西

貢公路第二期改善工程的最新進展，再就初步發展大綱草圖舉辦公眾諮詢

活動。 

 

如有查詢，請致電 2762 5627 與土木工程拓展署高級工程師 袁偉文先生

或 2594 7203 與渠務署高級工程師 陳學文先生聯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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